
附件十二: 示范程序规则 
 

适用 
 

一、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下述程序规则应适用于第十

五章（争端解决）下的争端解决程序。 
 

定义 
 

二、在本附件中： 
 
顾问是指一缔约方延请以在专家组程序方面向该方提供

意见或协助该方的人； 
 
起诉方是指根据第一百七十七条（专家组请求）请求设立

专家组的一缔约方； 
 
书记员是指被指定的记录员； 
 
法定节假日是指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一缔约方根据

本规则指定为节假日的其他日期； 
 
专家组是指根据第一百七十七条（专家组请求）设立的专

家组； 
 
代表是指一缔约方的政府部门或机构或其他任何政府单

位的雇员。 
 
三、本程序规则中对任何条款的援引均为对第十五章（争

端解决）中相应条款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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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陈述和其他文件 

 
四、各缔约方应向专家组递交任何书面陈述的原件和至少

四份副本，并同时向另一缔约方的大使馆递交一份副本。如果

缔约双方同意，可以传真或其他电子传输途径递交与专家组程

序有关的书面陈述和任何其他文件。如果一缔约方递交与专家

组程序有关的书面陈述和任何其他文件的物理载体，该方应同

时提交此等陈述或其他文件的电子版。 
 
五、起诉方应在任命最后一名专家组成员之日后 20 日内

提交初次书面陈述。被诉方应在起诉方初次书面陈述到期之日

后 40 日内提交书面答辩陈述。 
 
六、专家组应与缔约双方协商确定缔约双方提交后续书面

反驳陈述和其他任何专家组和的约双方认为适当的书面陈述

的日期。 
 
七、一缔约方可在任何时间以提交标明修改之处的新文件

的形式，修正与专家组程序有关的任何书面陈述或其他文件中

的微小笔误。 
 
八、如果提交文件的最后日期是一缔约方申明的法定节假

日或由于政府下令或不可抗力关闭该方政府机构的任何其他

日期，可在下一个工作日提交此等文件。 
 

证明责任 
 

九、主张另一缔约方措施与本协定规定不符的一缔约方应

承担证明此等不符之处的责任。 
 



十、主张某项措施属于本协定例外规定范围内的一缔约方

应承担证明该例外规定适用的责任。 
 

专家组的运作 
 

十一、专家组主席应主持专家组所有会议。 
 
十二、专家组可以任何包括电话、传真、视频或电脑联络

在内的适当形式开展工作。 
 
十三、只有专家组成员可以参加专家组的审议。专家组可

以经与缔约双方协商聘用程序所需的一定数量的助手、口译或

笔译员或书记员，并允许他们在其审议时在场。专家组成员和

专家组聘用人员应确保专家组审议以及任何根据本协定受保

护信息的保密。 
 
十四、专家组可以经与缔约双方协商修改专家组程序中的

任何期间并根据程序要求作出其他程序性或勤务性的调整。 
 

听证会 
 

十五、专家组主席应经与缔约双方和各专家组成员协商确

定初次听证会的日期和时间并通知缔约双方。 
 
十六、听证会应轮流在缔约双方境内举行，第一次听证会

应在被诉方境内举行。 
 
十七、不迟于听证会举行之日前 5 日，缔约各方应向另一

缔约方和专家组递交将代表该方出席听证会和其他出席听证

会的代表或顾问的人员名单。 
 



十八、专家组举办听证会应确保起诉方和被诉方拥有平等

的时间用于提出主张、答辩和反驳。 
 
十九、专家组应安排准备听证会记录，并在任何此等记录

准备好后尽快向缔约各方递交副本。 
 

单方接触 
 

二十、任何缔约方都不得在未通知另一缔约方的情况下与

专家组联络。专家组不得在另一缔约方不在场或未被通知的情

况下与一缔约方联络。 
 
二十一、任何专家组成员不得在其他专家组成员不在场的

情况下与缔约双方讨论程序中实体事项的任何方面。 
 

酬劳和费用的支付 
 

二十二、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专家组的费用、专家组

成员及其助手的酬劳、他们差旅费和所有杂费均应由缔约双方

均摊。 
 
二十三、每位专家组成员均应保留他或她及其助手所花时

间和费用和所有杂费的记录并提交最后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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